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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建设项目特点

茂顶河一级水电站位于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茂顶村茂顶河上，茂顶河为金沙

江右岸一级支流茂顶河。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为无调节性能的引水式电站，

以发电为开发目标，主要由引水枢纽、引水系统及发电厂房组成。电站拦河坝位

于厂房西南侧约 3.7km处的茂顶河边，地理坐标为东经 99°3′43.515″，北纬

28°40′10.78″；电站发电厂房位于羊拉乡茂顶村西南侧约 1.8km的茂顶河边，地理

坐标为北纬 28°41′45.27″，东经 99°5′9.2215″。电站装机容量 15900kW

（3×5300kW），保证出力 2600kW，设计引用流量 4.714m3/s，设计水头 415m，

年利用小时数 4509h，年均发电量 6910万 kW▪h，项目总投资 9618.92万元。

本项目为电站项目，建设性质为已建，装机容量为 15900kW，属小（1）型

电站，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和淘汰

类项目。茂顶河一级电站厂址不涉及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

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2）环境影响评价过程

德钦县茂顶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7年 9月委托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08年 3月 10日取得

了迪庆州环境保护局《关于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政许

可》（迪环许准［2008］10号）。

根据《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切实做好清查小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云环发[2011]45号）文件要求按项目实际情

况，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院”)于 2014年 2月编制完成了《云南省德钦县茂顶河一级

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再次报云南省环境保护厅评审，于 2014年 4月 15

日取得了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云环审［2014］81号，见附件 4），原迪庆州环境保护局《关于德钦县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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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河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政许可》（迪环许准［2008］10号）给予撤

销。

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于 2009年 10月 15日开工建设， 2013年 1月 10日

正式发电运行。 2015年 8月 4日，德钦县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对＜德钦县茂

顶河一级水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的请示＞的批复》（德环发［2015］38号）；

2015年 1月，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编制完成《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于 2016年 4月 19日取得迪庆州环境保护局《关

于＜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意见》（迪环

验［2016］3号，见附件 6）。

（3）后评价工作过程

2019年 5月 9日，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云南省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云南省小水电清理整改实施方案的通

知》（云水发［2019］56号）、云南省小水电清理整改实施方案；见附件 2。根

据文件要求，本项目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属于“保留类”项目，且电站已投入生产超

过 3年，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本项目应当开展

环境影响后评价。2020年 4月，德钦县茂顶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云南黔秀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评价单位在接受委托后组织

相关人员对项目区进行了现场踏勘、调查等工作，依据后评价相关的法律、法

规、技术导则等，对工程实际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在现场调查和收集、分析有

关资料的基础上，于 2020年 8月编制完成了《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

后评价报告书》，供建设单位上报备案。

（4）主要环境问题

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的建设也将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占

地破坏了植被及植物资源；电站运行对水环境及坝下水文情势、生态流量的影响

问题；电站运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

（5）环境影响后评价主要结论

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属于清洁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电站建设符合

流域开发规划，符合产业政策，对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工程发

电属于引水发电，且在采取生态下泄流量措施规范化整改后设有不受人为控制的



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 3 ‐

专用生态放流措施，对照现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工程

不在限制和淘汰类项目中，符合现行的家的相关产业政策。

项目已建成运营 7年之久，工程不存在大的环境制约因素。根据工程运营期

现场调查分析和评价，工程建设未对流域水资源利用产生大的影响。对现已实施

的环保对策措施的验收调查，项目已实施了一定的环保措施，项目建设产生的水

土流失、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影响得到一定控制。本次后评价期间，建设单位在

拦河坝侧设置专用的固定生态放流管，不受人工操作控制，可保证生态流量不少

于 0.3m3/s的水量，并已安装视频及流量监控系统。当坝址来水在满足可利用流量

小于最小下泄生态流量时，应停机运行，来水全部作为下泄生态流量，保障减水

河段生态用水；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对项目区固废的管理，废机油应委托有处置资

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严禁焚烧处置，运至附近村镇垃圾收集点处置。德钦县

茂顶河一级水电站作为建成 7年电站，有些影响已经降到较低水平，项目在运营

过程中保障下游河流不出现脱水和断流的现象，切实落实本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

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本电站运行评价区生态环境、水环境、环境空

气、声环境等环境质量均能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电站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是可以

接受的，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工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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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参与的目的

（1）让公众了解本项目的概况、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以及项目建

设过程中、运营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环境带来的污染情况和拟采取的防治措施，让

公众对其发表意见，最后理解的支持合作。

（2）通过当地人群对其长期居住、生活环境的亲身体验和直观感受的征询结

果，可辅助分析该地区各环境要素的现状质量水平，以反映环评的客观程度，保

护公众的切身利益。

（3）经济发展及生活物质价值等资源的价值难以估算。当地公众对当地环境

资源较为熟悉，采用公众参与形式，邀请他们参与环境资源保护措施的确认，了

解他们的要求，可使本评价提出的各项措施更加切实可行。

（4）就项目开发的可行性与否进行一次公众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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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参与调查原则、形式和范围

3.1 调查原则

（1）知情原则：信息公开，保证在公众知情的基础上开展公众意见调查。

（2）公开原则：公开并真实地向公众公布建设项目的相关情况。

（3）平等原则：努力建立利害相关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回避矛盾和冲突，

平等交流的观点，充分理解各种不同观点看法，尤其不能忽视有困难群体的意见

和反对意见，避免主观和片面决策。

（4）广泛原则：设法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公众参与进来，即重点征求受

建设项目直接影响公众群的意见，又保证其他公众群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5）便利原则：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以及所涉及区域公众的特点，选择公众

易于获取信息的公开方式和便于公众参与的调查方式。

3.2 公众参与形式

为了广泛听取公众对目的看法和意见，在发布公告的同时采取采用网站公

示、现场公示、报纸公示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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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次环境影响后评价网络信息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的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 4号）的要求，为便于公众了解项目情况，听取公众意见，于 2020年 9

月 2 日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http：

//www.yanshougs.com/content/15032.html；网络平台公示期为2020年 9月 2日～2020

年 9月15日，共计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为：

（1）建设项目概要及污染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4）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5）公众对项目提出意见的接收方式；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4.2 公开方式

4.2.1 网络

于2020年 9月 2日～2020年 9月15日在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进行该项目公众

参与信息首次 网站公示，持续公开 10 个工作日，网站链接为： http：

//www.yanshougs.com/content/15032.html；如下图所述。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站

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网站，故本次公示符合《公众参与管理办法》（2019年 1

月 1日施行）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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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4.2.2 其他

无

4.3 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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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1 公示内容及日期

2020年 9月 10日，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毕。根据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要求，为便 于公众了解项目情况，听取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范围为

工程沿线相关的个人，公示期为 2020年 9月 11日～2020年 9月 23日。公示信

息内容为：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 途径；

（5）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6）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7）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8）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间符合《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十条规定的要求。

5.2 公示方式

5.2.1 网络

于 2020年 9月 11日～2020年 9月 23日在环评互联网站进行该项目公众

参 与 信 息 第 二 次 公 示 ， 持 续 公 开 10 个 工 作 日 ， 网 站 链 接 为 ：

https://www.eiabbs.net/thread-339618-1-1.html，网站公示截图详见下图。环评互

联网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网站，故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公众参与管理办

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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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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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报纸公示

该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毕后，在网站公示的同时，于 2020年 9月 16

日、2020年 9月 18日分别在《环球时报》上进行了 2次公示，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下图），《环球时报》是常见的主要报纸之一，本次公示选取的报纸为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本次报纸公示符合《公众参与管理办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第十一

条的规定。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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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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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现场张贴公示

该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毕后，在网站公示、报纸公示的同时，于

2020年 9月 19日在茂顶村委会信息公示栏进行了粘贴告示，告示照片如下：

茂顶村委会粘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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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提出意见的情况

在网络征求意见稿 2020年 9月 10日～2020年 9月 23日（公示时间 10个工

作日）建设项目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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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

行）第十四 条规定：“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下列方 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

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

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后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

则、理论 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

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

告，并 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首次公开及现场公告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本项

目环境影 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本项目可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次后评价公众参与调查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要求，主要通过网站公示与报纸公示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公示期间，无公众来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查询，均未收到任何

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本次调查意见具有代表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各社会团

体和群众对项目的建设总体态度满意，对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采取的环保措施总

体认同，认为项目运营对当地生活用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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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工程环

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现状评价环境影

响报告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

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德钦县茂顶河一级水电站工程环境影

响后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

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德钦县茂顶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德钦县茂顶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9月 15日


